
肃追究责任.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主动做好养老服务政策宣传解

读,及时公开养老服务信息,畅通意见建议反馈渠道.

吉林省民政厅　吉林省财政厅等部门

关于提高全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

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

吉民发 〔２０２５〕２６号

各市 (州)民政局、财政局、残联,长白山管委会民政局、财政

局、残联,各县 (市、区)民政局、财政局、残联,梅河口市民政

局、财政局、残联:

为贯彻落实 «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

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»(国发 〔２０１５〕５２号)、«吉林省人民

政府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

施意见»(吉政发 〔２０１５〕５５号)和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、省残联

«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动态调

整机制的通知 (试行)»等文件精神,经省政府同意,决定调整我

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(以下简称 “两项补

贴”)标准.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补贴标准

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８５元调整为每人每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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９９元,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８５元调整为每人每月

９３元.各地根据本地实际,在此基础上可适当提高本地补贴标准.

二、执行时间

调整后标准自２０２５年７月１日起执行.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资金保障.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资金保障,及

时足额安排 “两项补贴”资金,确保 “两项补贴”政策落实到位.

(二)强化精准管理.各级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要加强 “两项

补贴”和残疾人证的动态管理,畅通信息互通共享渠道,利用入户

走访、视频查访、人脸识别、数据比对等措施,加强动态复核,不

断提高精准管理水平.

(三)做好政策宣传.各级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要充分考虑残

疾人获取信息的特殊困难,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宣传 “两项补贴”

政策,不断扩大政策知晓度.

(四)严肃执纪问责.各地要进一步规范资格认定、审核发放,

坚决杜绝弄虚作假、违规办理、违规发放补贴等情况.要加强补贴

资金发放和使用监管,确保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,防止截

留、挪用、骗取补贴资金.

吉 林 省 民 政 厅

吉 林 省 财 政 厅

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

２０２５年６月２８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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